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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地〔2023〕32 号

洪田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关于申请审批永安市洪田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项目

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请示》（永洪政〔2023〕17 号）收

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

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闽发改〔2013〕826 号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你镇提交的《永安市洪田镇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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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的请示》，项目征地风险等级确定为低风险等级。你镇应严格

按照相关规定要求，加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管理，落实好征

地风险防范与化解措施：

一、强化项目建设公益性的宣传工作，消除群众对项目建设

的理解误区，营造良好征迁舆论氛围。

二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，明确补偿标准、征收程序、支

付方式和时限，并做好公示工作，确保征地工作公开透明。

三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，及时了解掌握被征地农民意

见和诉求。

四、认真做好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资金的使用监管工作。

五、加强风险预警，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建立专项维稳工作

小组，制定群众性事件应急防范预案，全面落实风险防范化解工

作职责；具体征迁工作人员应全程跟踪项目征迁工作，第一时间

掌握征迁动态，及时反馈和解决征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
六、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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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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